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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全检查

1.特种设备管理部门对在用特种设备应至少每月进行一次自行检查，

并作出记录；

2.对在用特种设备进行自行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时发现异常情况的，

应当及时处理；

3.对在用特种设备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

附属仪器仪表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作出记录；

4.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情况进行检查，及时纠正违章作业行为。



十、应急管理

（一）应急预案

1.特种设备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应急预案

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并且作出记录。

（二）应急处置

1.发生特种设备事故时，根据应急预案，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组织抢

救；

2.及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3.配合事故调查和做好善后处理；

4.发生自然灾害危及特种设备安全时，应当立即疏散、撤离有关人员，

采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同时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

部门报告。



十一、停用

1.特种设备拟停用1 年以上的，特种设备管理部门应当采取有效的保

护措施，并且设置停用标志，在停用后30 日内填写《特种设备停用报

废注销登记表》，告知登记机关；

2.重新启用时，特种设备管理部门应当进行自行检查，到使用登记机

关办理启用手续；超过定期检验有效期的，应当按照定期检验的有关

要求进行检验。



十二、报废

1.对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无改造、修理价值的特种设备，或者达到安

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报废期限的，应当及时予以报废，使用部门应当采

取必要措施消除该特种设备的使用功能；

2.按台（套）登记的特种设备应当办理报废手续，填写《特种设备停

用报废注销登记表》，向登记机关办理报废手续，并且将使用登记证

交回登记机关。



十二、报废

特种设备停用报废注销登记表



十三、锅炉

1.锅炉管理部门应配备节能管理人员；

2.锅炉以及以水为介质产生蒸汽的压力容器的使用部门，做好锅炉水

(介)质、压力容器水质的处理和监测工作，保证水(介)质质量符合相

关要求；

3.锅炉管理部门应建立节能技术档案。包括锅炉能效测试报告、高耗

能特种设备节能改造技术资料等。



十四、起重机械

1.起重机械的拆卸应当由具有相应安装许可资质的单位实施。起重机

械拆卸施工前，应当制定周密的拆卸作业指导书，按照拆卸作业指导

书的要求进行施工，保证起重机械拆卸过程的安全。

2.起重设备声光报警正常，室内起重设备要标有运行通道。



十五、压力容器

1.压力容器实行使用登记制度，应及时填写“使用登记表”。



十六、电梯

1.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必须由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维修单位或者

电梯制造单位进行。电梯应当至少每15日进行一次清洁、润滑、调整

和检查；

2.电梯运营管理部门应当将安全使用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

标志置于易于引起乘客注意的位置。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谢  谢！


